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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  

因《逃犯條例》修訂建議而掀起的風波演變成暴力衝突，部

分激進示威者選擇將暴力升級，破壞公共設施、暴力襲擊警察，

甚至屢次破壞污損國旗及國徽，挑戰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底線。

此等違法暴力事件直至目前並無終止跡象。  

 

本會支持特區政府早前引用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(下稱《緊

急法》 )訂立《禁止蒙面規例》 (下稱《規例》 )，並就《規例》提

出一些意見，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盡快止暴制亂，懲處違法犯罪行

為；同時，建議政府考慮以其他和平方式化解暴力，包括在政策

上作出相應安排，讓香港早日回復繁榮安定。  

 

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：  

1 《緊急法》符合《基本法》及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  

《緊急法》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認為合乎公眾利

益的情況下就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訂立規例。對於

社會上有不同聲音指出，《規例》施行或損害市民人身自由。

本會認為《規例》主要目的是為阻止激進示威者隱藏身份以肆

意進行非法行為，而非剝奪市民享有《基本法》及《香港人權

法案條例》所保障的言論自由、和平集會及私隱和宗教自由。

市民仍可在不蒙面的情況下，自由參加合法集結。可見政府所

訂立的《規例》已符合《基本法》及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內

的人權保障。而《緊急法》亦無牴觸《基本法》，恢復公眾秩

序應較集會自由優先獲保障。  

 

1.1 加強宣傳說明《規例》  

《規例》由宣布到實施時間較短，市民未必清

楚了解內容而感到憂慮。本會建議政府多作宣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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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市民清楚說明《規例》的原意、內容及執行細節，

釋除公眾疑慮，全力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。  

 

2 《規例》在國際間行之有效  

《規例》在多個西方國家早已行之有效，有些國家刑罰

相當高，避免激進示威者透過蒙面來逃避法律責任。例如加

拿大早於 2013 年開始推行《禁蒙面法》 1，該例指出參與暴

動時蒙面的違例者，最高可監禁 10 年；而參與非法集結時

蒙面的違例者，最高則可判監 5 年。另外，法國政府亦於早

前通過《禁蒙面法》 2，當中指出，在示威場地及周邊地點，

如發生騷亂或可能發生騷亂的情況下，任何人如缺乏正當理

由而全部或局部蒙面，將構成刑事罪行，可判 1 年監禁和罰

款 1.5 萬歐元。  

 

自 6 月開始，香港有超過 400 宗由《逃犯條例》修訂建

議而引發的公眾活動 3，當中有相當多最終演變成暴力事件。

這些暴力行為對香港社會秩序、公共安全和法治精神造成破

壞，連串的示威行動亦衝擊零售和旅遊業界，情況若持續未

有改善，或對香港經濟造成危機，屆時只會令香港社會及市

民付出沉重代價。本會認為特區政府在此時訂立《規例》，不

論從社會治安、公眾利益、管治責任上均合情合理，符合國

際標準。  

 

3 警隊執法更清晰  

本會尊重市民言論及集會自由，但理應基於和平及理性原

則，暴力示威行動絕不容社會接受。激進示威者蒙面遮蓋容貌

大肆放火破壞，影響警方執法。訂立《規例》並不是為了賦予

警方更大權力，而是恢復社會秩序，讓警方更有效調查罪案及

搜集證據，將犯罪者繩之於法。同時亦有助阻嚇意圖在蒙面後

 
1 相關法例的官方版本：https://laws-lois.justice.gc.ca/eng/annualstatutes/2013_15/page-1.html 

2 此乃非官方英文翻譯 (資料來源： 

https://www.legislationline.org/download/id/6619/file/France_act_prohibiting_con cealing_face_2010_en.pdf）。 

相關法例的官方版本：http://www.assembleenationale.fr/13/ta/ta0524.asp 

3 特區政府新聞公報﹕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910/04/P2019100400611.htm 

https://laws-lois.justice.gc.ca/eng/annualstatutes/2013_15/page-1.html
https://www.legislationline.org/download/id/6619/file/France_act_prohibiting_con%20cealing_face_2010_en.pdf
http://www.assembleenationale.fr/13/ta/ta0524.asp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910/04/P201910040061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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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暴力行為的人，對保障市民的人身公眾安全和社會安寧有

重大意義。  

 

3.1 適時修訂指引  

由於《規例》實施時間尚淺，警務人員亦需要時間

磨合。短期而言，警方應提供更多指引及訓練予警員，

讓其盡快掌握《規例》內容及執法準則。此外，政府需

適時檢討及修訂該例指引，讓《規例》能隨社會環境變

化及時更新配合，警員才能果斷執法，及時止暴制亂。 

  

3.2 應獲授權截查可疑人士  

為了防患於未然，本會認同政府建議，警務人員理

應獲授權要求某人除去蒙面物品，以核實其身份，正如

警務人員可根據不同條例獲授權要求某人出示身份證

明文件。  

 

本會認為此舉賦予警方恰當的執法權力，截查街上

可疑的蒙面人士，令他們不能再以蒙面的僥倖心態，肆

意在公眾場所作出違法行為。而且按《規例》，遭截查

的人士只會被警方要求除去蒙面物品一段短時間，當警

務人員完成核實身份程序後，該人可再戴上蒙面物品，

並不牴觸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內的私生活權利。  

 

4 阻止歪風入侵校園  

連月暴亂的參加者以年輕人為主，更有不少是未成年學

生。警方數字顯示 4，6 月 9 日至開學前的 3 個月，警方在各

暴亂和非法集結現場已拘捕 257 名中學生及大專生，但 9 月 2

日開學至 27 日的不足一個月內，被捕學生已達 207 人，佔人

數 37.6%，反映開學後被捕學生人數比例明顯上升，其中年齡

最小的被捕者年僅 12 歲。不少心智未成熟的學生以為蒙面可

以四處惡意破壞搗亂，違法沒有後果。而《規例》其中一個主

 
4 香港警察﹕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ongKongPoliceForce/photos/pcb.2639273342827280/2639271766160771/?type=3

&theater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ongKongPoliceForce/photos/pcb.2639273342827280/2639271766160771/?type=3&theater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ongKongPoliceForce/photos/pcb.2639273342827280/2639271766160771/?type=3&theat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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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目的，就是協助校長、家長及教師，讓學生明白不應該參與

任何非法行為。  

 

4.1 教育家校共同遏止暴力  

本會呼籲社會各界，特別是家長及教育界人士共同

遏止暴力。教育界須配合教育局的反蒙面措施，密切留

意學生蒙面情況，避免蒙面在學校形成風氣。家長更應

關注子女行為，勿讓他們因蒙面而身陷暴力險境，抱憾

終生。  

 

4.2  尋求和平方法化解  

在示威衝突中被捕的年輕人為數不少，雖然《規例》

能產生阻嚇作用，聚焦預防、制止及懲處犯法行為。但

本會認為政府更應從多個渠道聆聽年輕人的心聲，了解

他們的需要及感受，盡力尋找和平的方法化解年輕人的

不滿情緒，以求達至「治本」之效。  

 

結語：  

引用《緊急法》訂立《規例》之目的，是為了阻止暴力人士

在隱藏身份的情況下進行暴力違法行為，協助警方更有效執法，

市民仍可在不蒙面的情況下，自由參與公眾活動。此外，《規例》

亦未有禁止市民在合理辯解下使用蒙面用品，可見政府已在制止

罪行及尊重市民合法蒙面，兩者之間取得平衡。  

 

本會重申將繼續支持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以法施政，並全力

支持警方對違法行為嚴正執法，以保障市民大眾安全，讓社會回

復和平理性與安寧。本會同時呼籲社會各界及廣大市民，堅決反

對及抵制暴力，香港始能恢復秩序，早日回歸平靜。  




